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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三條第三項、第七條第四項、第九條第四項，各類學位名

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第二條，及逢甲大學學則第四

十五條之規定，訂定逢甲大學辦理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

士論文認定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校授予之各級學位係指學士、碩士、博士學位。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訂定各級各類學位授予要件時，應考量各類學位層

級、修業年限、應修學分數、實習規定、畢業條件與各類學位所應具備核心能力、

專業素養及需通過各類考核項目，經所屬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課程委員會

規劃，提送各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前項各級各類學位授予要件應納入各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之學位修業規定。

碩博士學位授予要件，包括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

業實務報告代替論文。 

第三條 各類學位中文、英文名稱之訂定，應符合國際慣例及趨勢並參酌教育部公告之中、

英文學位名稱參考手冊，且依據各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之發展特色、課

程內容及課程性質所屬領域、學術或專業實務導向為之。 

第四條 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授予各級各類學位之中、英文學位名稱，應經學位授予

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後實施。 

第五條 各類學位中、英文名稱併同實施年度、授予要件、學位證書之頒給、註記及其他

相關規定，經教務處彙整後公告於本校網站。 

第六條 修讀學士學位之學生，依本校學則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通過本校規定各項

考核，並符合畢業條件者，始得授予學士學位。 

學生經核准修讀相近學術領域之系(學位學程、班、組)課程者，凡符合前項要件，

得於畢業當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依所修讀相近學術領域課程及要件，申請變更

所屬領域，經變更領域之負責單位審查通過後始授予學士學位。 

學生經申請核准修讀跨領域專長者，修滿主修、第二主修、或輔修等應修學分及

符合畢業條件者，得依本條文第一項規定，授予主修領域之學士學位。 



第七條 修讀碩士學位之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

經碩士學位考試通過者，授予碩士學位。  

藝術類或應用科技類碩士生，其碩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代替。 

專業實務類碩士生，其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第二、三項之各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

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認定範圍如下： 

一、 藝術類：於音樂、戲曲、戲劇、劇場藝術、舞蹈、民俗技藝、音像藝術、視

覺藝術、新媒體藝術、設計及其他藝術領域，其作品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

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 應用科技類：於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數學及統計、資訊通訊、工

程及工程業、製造、建築及營建、農業、運輸及其他科技領域，有專利、技

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或產

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專案等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告之學理

分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三、 專業實務類：指研究領域或內涵以實務應用為主之類型者。專業實務報告，

係指碩士生之研究主題涉及實務應用者，強調研究內容的實務性，可以研

究專題或短篇論文代替學術性碩士論文。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

繳資料，由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院系

(所、學位學程)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納入學生修業規定實施。 

第八條 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修滿應修學分、及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得為

博士學位候選人。 

博士學位候選人依法修業期滿，符合畢業條件，並提出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考試通過者，授予博士學位。 

藝術類、應用科技類博士生，其博士論文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

技術報告代替。 

第三項之各該類科，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

文之認定範圍比照第七條第四項第一、二款規定辦理。 

第三項之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

各院系(所、學位學程)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院系(所、學位

學程)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納入學生修業規定實施。 



第九條 第七條及第八條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之資料形式，得為紙本、磁碟、光碟或其他電子儲存媒介。 

第十條 第七條第二、三項替代碩士論文之書面報告、技術報告及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

之內容項目如下： 

一、 藝術類：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作品與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二、 應用科技類：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三、 專業實務類：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

分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第十一條 第八條第三項替代博士論文之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之內容項目，比照前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二款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各類學位證書內容應包含學生姓名、出生年月日、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名

稱、畢業年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 

凡符合下列註記事項之一者，得於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上註記。 

一、 申請補發證明書者，並應包括補發證明書日期。 

二、 符合修讀本校或他校輔系(所、學位學程)或雙主修之學位授予要件者，應另

加註學校及學系名稱。 

三、 符合本校跨領域專長之修業規定者，以學生主修領域授予學士學位，並於

學位證書加註第二主修或輔修等專長領域名稱。 

前項學位證書格式如附件。 

第十三條 學位證書授予日期，第一學期為一月，第二學期為六月。 

學士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惟因缺畢業條件者，得於學期間取得相關證明

而獲准畢業者，得不受前項限制。 

研究生若已修畢規定科目與學分，於通過學位考試、並完成繳交論文後，得以其

符合畢業條件之月份時，授予學位證書。 

學位證書頒給作業，依教務處公告時程辦理。 

第十四條 經教育部核定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名稱及授予學位名稱處理原

則如下： 

一、 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 之調整名稱。自核准生效日起，其學生學歷



證明文件應登載新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名稱及授予學位名稱。 

二、 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之停招。若學生經輔導並協助轉入相關院系(所、

學位學程、班、組)就讀，依其轉入後之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授予學

位，並登載學位證書。 

三、 院系(所、學位學程、班、組)之分組。學籍分組須依增設、調整系(所)程序

規定需經教育部核准，且學位證書須登載。因教學需要所作之招生分組，

不得於學位證書登載。 

第十五條 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之一經撤銷學位者，教務處應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

並將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 

第十六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

同。 

  



附件  中文、英文學位證書格式 

單一學位單專長 One Major in Single Degree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博士學位 

  

  



單一學位雙專長 Double Major in Single Degree 

學士生加修輔系 Minor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學士生修 

學士輔系 

  

 

 

研究生加修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系 Graduate Minor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碩士生修 

碩士輔系 

  

碩士生下修

學士輔系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博士生修 

博士輔系 

  

博士生下修

碩士輔系 

  

 

 

學士生加修跨校輔系 Minor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跨校 

學士輔系 

  

  



跨領域專長學士學位 First Major, Second Major, Specific Minor  (內含畢業學分)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Double 

Major 

主修 

+ 

第二主修 

  

資訊電機 

學院 

Double 

Major 

 

主修 

+ 

第二主修 

  

Double 

Major 

主修 

+ 

第二主修 

+ 

輔修 

  

主修 

+ 

輔修 

+ 

輔修 

  



雙學位雙專長 Double Major in Dual Degrees 

學生加修雙主修/雙學位 Dual Dgree 

組合 中文版 英文版 

學士學位 

+ 

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 

+ 

碩士學位 

  

 


